
广 东省自然资源厅

广东省农业农村厅

粤自然资发(2020] 29号

文件

关于印发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
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根据《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合理用地的通知》（自然资发(2020 J 128号）要求， 省自

然资源厅和省农业农村厅共同制订了《广东省保障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合理用地实施细则》， 现印发给你们， 请遵照执行。

执行过程中遇到问题， 请径向省自然资源厅、 农业农村厅反

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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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

实施细则

为贯彻落实《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关于保障农村村民

住宅建设合理用地的通知》要求， 切实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合理用地需求， 制定实施细则如下：

一、 统计摸查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县级（县、 市、 区）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按照

各自职能， 根据乡镇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 农村人口户

籍、 不动产登记、 存量宅基地数量、 宅基地分配计划及现状

等情况， 共同组织开展宅基地用地需求情况统计调查， 每年

年底前真实准确提出下 一年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

需求， 调查结果作为安排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的

重要依据。 县级以上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将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需求报请同级人民

政府审核同意后， 报送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和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 省自然资源厅会同省农业农村厅汇总形成全省农村

村民住宅建设用地计划指标需求， 报请省人民政府审核后报

送自然资源部。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的用地计划指标单列

安排，年底实报实销。 当年保障不足的，下 一年度优先保障 。

二、 改进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农转用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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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镇级国土空间规划范围内， 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涉

及农转用和未利用地转用的， 可由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委托

县级人民政府审批 。 在乡镇提供当年农村宅基地用地需求情

况， 包括村宅基地申请、 一户一宅、 宅基地使用标准、 宅基

地面积分配表（含申请人员表）和上年度用地需求落实情况

等材料的基础上， 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参照《关于规范市

县政府建设用地审批工作的通知》（粤国土资利用发 (2014)

184 号）对用地材料进行组卷， 报县级人民政府建设用地审

核会审会议审议通过后， 报请县级人民政府批量审批， 经县

级人民政府主要领导同意后下发批文， 并通过广东省土地管

理与决策支持系统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做好宅基地农转用和未

利用地转用批文备案 。 各地级以上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定

期组织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业务培训， 提升县级人民

政府宅基地农转用审批业务能力 。 省自然资源厅通过备案抽

查、 年度评估等方式， 加强对各地涉及宅基地农转用审批工

作的指导检查。

三、 强化规划管控实施

各地在编制县、 镇级国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时应安排

不少于 10％的建设用地规模， 用于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

地需求和满足乡村振兴发展建设需要， 并合理确定农村宅基

地规模，划定建设范围，科学安排布局，确保用地规模落地 。

对现状不占永久基本农田且满足”一户一宅”

建设用地原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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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保尽保“落实建设用地规模， 尽量形成相对集中、 节约、

集约的村民住宅用地建设布局， 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的合

理需求。 探索完善不同区域农民户有所居的多种保障方式。

引导农民集中建房或原址重建， 充分利用村内存量建设用地

和未利用地， 尽量不占或少占耕地。 开展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试点， 整体推进农用地整理、 建设用地整理和乡村生态保护

修复， 优化生产、 生活、 生态空间格局。

四、 统 一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农民建房经依法批准占用耕地的， 县级人民政府应统筹

落实耕地占补平衡， 不得收取耕地开垦费。 占补平衡以县域

自行平衡为主， 县域范围内确实无法落实的， 可在市域范围

内统筹调剂；市域范围内也无法落实的， 可按规定跨地级市

调剂落实。

五、 严格落实宅基地管理相关规定

（ 一 ）加强指导管理和部门协作。 按照农村村民住宅建

设“省级指导、 市级主导、 县镇主责、 村级主体”的管理体制，

建立 “政府统筹、 部门协同、 各司其职、 信息互通
”

的管理和

监督工作机制， 县级农业农村、 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依据农

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部门职能职责分工， 协调配合， 共同指

导乡镇政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做好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管理

相关工作。 鼓励支持各地加快信息化建设， 实现宅基地用地

和建房规划许可数字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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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严格农村村民住宅建设用地审批。 乡镇人民政府

要引导村民进行规划选址建设， 在规划区外， 原则上不得新

增宅基地用地。 县级自然资源和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要按照各

自职能， 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 落实 ”一户 一宅“制

度。 涉及农民新批准的宅基地面积不得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

标准， 对宅基地用地选址不符合国土空间规划、 用途管制要

求的， 不符合”一户 一宅”或用地标准规定的， 将原有住宅出

卖、出租或赠与他人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一律不得批准宅基地

用地。

（三）依法查处农村宅基地违法用地行为。 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 要强化对乡镇开展农村宅基地

违法用地查处的指导，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和政策宣传解读，

提高全社会依法用地意识。 加强宅基地分配使用、 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的全程监督管理， 防止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 充分

发挥行业主管部门及乡镇综合执法机构、 农村基层组织的职

能作用， 建立健全动态巡查制度和综合执法监管机制， 形成

各司其职、 齐抓共管、 信息共享、 合力共治的工作格局。 配

齐配强执法人员，尤其要发挥村两委的“信息员”“管理员”“监

督员”作用， 立足抓早、 抓小，对本村内新增乱占耕地建房行

为早发现、 早制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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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方式： 主动公开

广东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9 日印发

排印：林思华 校对：郭 军 共印4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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